
秦皇岛市行政审批局

准予变更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

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的函

秦皇岛北戴河兴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变更申请等材料收悉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四十九条、省住建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施工许可和项目建设阶段建筑市场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冀建市〔2014〕

13 号）规定及秦皇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《关于北戴河兴龙

广缘商业综合体（一期）项目变更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的情况说明》

（同意变更），同意编号为 130301202101260101 的建筑工程施工许

可证中的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于 2021 年 8 月 3 日变更为刘晓峰（注

册号：冀 113151516711），该施工许可证其他内容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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